附件1

2025年成都市温江区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岗位表

	序号
	岗位名称
	招聘人数
	招聘条件
	不得报考情形

	1
	社区工作者（柳城街道）
	16
	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。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2.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3.身心健康，具有正常履行招聘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；
4.热爱社区工作，乐于奉献，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为民服务意识，具备一定的文字写作水平和组织协调能力；

5.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且必须于2025年11月18日前取得相应学历的毕业证；
6.取得国家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，2023年11月18日至2025年11月18日内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本条不作要求；
7.1985年11月18日及以后出生（年龄不超过40岁）；
8.无违法违纪记录。
	1.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；
2.曾被开除公职、开除党籍的；
3.正在接受纪律审查、监察调查的；
4.尚未解除党纪、政纪处分的；
5.现役军人；
6.按照《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》规定，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；
7.在职的温江区社区工作者；
8.法律规定不得应聘的其他情形人员。

	2
	社区工作者（涌泉街道）
	17
	
	

	3
	社区工作者（天府街道）
	11
	
	

	4
	社区工作者（公平街道）
	15
	
	

	5
	社区工作者（永宁街道）
	1
	
	

	6
	社区工作者（金马街道）
	11
	
	

	7
	社区工作者（万春镇）
	4
	
	

	8
	社区工作者（寿安镇）
	1
	
	


